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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

下简称《海域法》）颁布十周年，十年来，在

国家海洋局和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河

北省以海洋功能区划、海域权属管理、海域有偿使用三

项制度为核心，不断加大海域管理工作力度，不断提高

依法行政水平，依法用海观念深入人心，海洋资源保障

能力显著提高，海洋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海域管理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
2001 年《海域法》颁布以前，河北省海域管理主要

依据《河北省海域管理条例》和《国家海域使用管理暂

行规定》，法制化进程缓慢。《海域法》颁布后，河北

200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正式颁布。以这部海域管

理基本法律为依据，十年来，我国海域使用无序、无度、无偿的局面得到

了根本扭转，法律确定的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海域使用权属管理制度、海

域有偿使用制度在逐步扎实推行的过程中已深入人心，海域综合管理成绩

显著，有力保障和促进了我国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2011 年正值《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颁布十周年，为纪念这一海洋领域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大事，本刊特别约请河北省海洋局王保民局长，以及浙江省、

天津市、宁波市、厦门市和大连市海域管理部门的主要领导，对各地十年

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开展海域管理工作的做法、

成果和经验进行回顾和分享。

王保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颁布十周年

在探索中成长 在发展中腾飞

省加大海洋法规体系建设力度，2004 年省政府出台了《河

北省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洋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2006

年省人大修订了《河北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2006 年，

河北省提出建立完善海洋法规、规划、管理、服务“四

个体系”的要求后，海洋法规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快，先

后在海陆分界和潮间带使用管理、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

海域使用申请审批、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建设项目用

海预审、围填海计划管理、建设用海控制标准管理、海

域使用退出机制、用海与用地管理衔接等方面制定实施

了多项管理办法，市、县海洋管理部门也在海域招标拍卖、

海籍管理、养殖用海管理等方面制定了相关意见，全面

提高了海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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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功能区划制度作为海域管理的核心制度之一，

是海域管理的科学依据，也是海域管理的法律依据。1998

年国家海洋局开展大比例尺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时，海洋

功能区划能否得到较好的执行，在许多人心中存有疑问。

《海域法》颁布后，随着海域管理工作的不断推进，海

洋功能区划制度逐步完善，在海洋管理工作中的作用日

益增强。一是在海域管理中的

刚性约束作用不断增强。海洋

功能区划是海洋管理的重要依

据，河北省在海域使用审批中

实行海洋功能区划的一票否决

制，对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

用海项目，一律不予通过海域

使用论证，一律不予通过用海

预审，一律不予受理审批，海

洋功能区划在海域管理中的刚

性约束作用不断增强。二是在

涉海管理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海域法》确立了海洋功能区

划的法律地位，国务院批准实

施省级海洋功能区划则加大了

海洋功能区划在协调行业用海

关系中的力度。目前，海洋功

能区划已逐步成为河北省各涉

海部门编制涉海行业规划的重

要依据，各涉海行业规划在海

域使用规模、海洋空间利用方

向、海洋环境保护目标等方面全部与海洋功能区划进行

了衔接。2006 年河北省海洋功能区划经国务院批准实施

后，2009 年开展了新一轮区划的编制工作，现已通过国

家海洋局组织的专家评审，市级海洋功能区划也正着手

新一轮的编制工作，省、市两级海洋功能区划体系健全，

有效地促进了海域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有

力保障了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海洋综合管理能力不断加强 
《海域法》颁布前，河北省虽本着“先管理再规范”

的原则在港口、电力、油气、养殖行业实现了重点突破，

但也仅仅局限在部分重点项目，没有实现对所有行业用

海的全面管理，海域管理推进难度很大。究其原因，一

是海域管理法律层次不高。《河北省海域管理条例》作

为地方性法规，与涉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

法律相比，社会认可程度低。二是海域的所有权性质不

明晰。由于缺少上位法的支持，没有从法律上充分明确

海域所有权完全属国家所有的性质。三是海域使用权的

取得与流转缺少市场化运行机制。在当时的海域使用权

管理中只有依申请出让、转让、出租三种形式，对于招

标拍卖、抵押、变更、继承等市场化取得与流转没有作

出规定。四是养殖用海多头管理。在养殖用海方面，海

域管理与渔业管理在权属概念上法律界定模糊，在养殖

用海到底是应该办理海域证还是养殖证的问题上，海洋

部门和渔业部门一直存在分歧。五是海域管理配套制度

建设不完善。在当时的海域管理法规制度中没有确立海

域管理的核心制度，缺乏进行海域综合管理的配套制度

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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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和广大用海者的共识。三是海洋资源保障能力不

断增强。2006 年，完全依托填海造地发展起来的曹妃甸

工业区被列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新增用海需求日

益增多。为缓解用海矛盾，在国家海洋局的大力支持下，

河北省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的三个区域建设用海总体

规划先后得到国家海洋局的批复，涉及总面积 428.1 平方

千米，其中可围填海面积达 290.52 平方千米。2010 年全

省海域使用面积 11936.63 公顷，有力地保障了沿海地区

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四是海域管理基础工作不断

夯实。《海域法》实施后，河北省先后组织开展了河北

省海域使用清查整顿、海域勘界、海洋资源调查与评价、

养殖用海普查登记、海籍调查等基础工作，既查清了河

北省海洋资源和海域使用家底，为科学管海用海提供了

有力依据，又锻炼了一批海洋科技队伍，为提高河北省

海洋管理的科技支撑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五是海域管

理的科学水平不断提升。为提高海域管理的科学水平，

根据国家海洋局统一部署，2006 年，河北省开展了海域

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系统建设工作，现已建成一个省级和

三个市级海域使用动态监管中心，开展了用海权属数据

和全省卫星遥感数据信息化处理、用海权属项目核查和

监测等工作，实现了对海域的动态化实时管理。六是海

域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工作逐步推进。2004 年，滦南开展

了海域使用权拍卖出让试点，5 宗用海总面积 141.9 公顷、

期限 3.5 年的使用权，最后以 185 万元的高价成交，创河

北省养殖用海拍卖价的新高。2009 年，河北省海洋局制

定下发了《河北省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出让管理办法》，

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工作稳步推进。

海域集约节约利用水平不断提高 
《海域法》颁布以来，随着海洋开发热潮的兴起，

河北省海域使用主要集中于交通、渔业、盐业、旅游等

传统产业的现象逐步改变，各类用海迅速增加，依托填

海造地进行的大规模工业和城镇建设迅猛发展，这就要

《海域法》颁布后，较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在此

基础上，河北省以海域权属和有偿使用管理为中心，全

面推进海域管理工作，海洋综合管理能力不断提高。

一是“无序、无度、无偿” 使用海域现象得到根本改变。

2000 年以前，河北省部分海域开发秩序混乱，资源掠夺

式开发情况较多，多年累计征收海域使用金仅 940 万元，

海域无序、无度、无偿现象较为严重。《海域法》的实

施使河北省海域开发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海洋资源可持

续利用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主要海洋产业产值增速提高

到 23.9%，是《海域法》颁布前的两倍；2010 年，全省批

准用海面积 11936 公顷，设立海域使用权 1227 宗，征收

海域使用金 61562 万元，分别是 2001 年的 8.5 倍、37.2 倍

和 38.5 倍，海域使用“三无”现象得到根本改变。二是

依法用海管海成为全社会共识。《海域法》颁布后，河

北省认真宣传贯彻《海域法》，加大海域管理力度，不

断推进海域管理各项工作。2005 年，以“全国百县示范

工程”建设为契机，通过开展养殖用海普查登记专项执

法，使示范县养殖用海确权发证率和登记率达到 100%，

非示范县发证率和登记率达到 95% 以上。在解决养殖用

海这个“老大难”问题以后，“十一五”期间，河北省

逐步将各类用海全部纳入海域管理，依法用海已成为各

海洋环境质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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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项目向园区集聚，促进

园区建设，推进布局集中、用海集约、产业集

聚。三是实行用海退出机制，避免海域闲置浪费。建立

了用海单位承诺制度，用海单位申请填海造地项目时必

须提交建设用海承诺书，明确承诺违约后应承担的责任；

对连续二年以上未开发使用海域且无正当理由的，由原

批准机关注销海域使用权证书，无偿收回海域使用权。

通过采取这些措施，有效避免了盲目圈占海域等问题的

发生，推动了建设用海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目前，

河北省国家级开发区建设用海投资强度达到每亩 250 万

元以上，省级开发区超过每亩 200 万元，保证了 80% 以

上的用海项目进入重点园区。

综上所述，《海域法》实施以来，河北省海域工作

取得了长足进展，有效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今后一段时期，海域管理工作面临经济发展调

结构、转方式的压力与动力，河北省各级海洋管理部

门将在国家海洋局的正确领导下，继续贯彻执行好《海

域法》，不断加大海域综合管理力度，积极推进海域

管理各项工作，努力为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作出

更大贡献。

求必须转变管海用海方式。近

年来，河北省海洋局结合河北实际，积极探索，通

过实行“1 ＋ 3 ＋ 1”的模式加强建设用海管理，即围绕

一个核心、采取三项措施、强化一个机制，海域集约节

约利用水平不断提高。

一是以计划指标管理为核心，有效控制围填海总量。

通过计划指标来控制围填海总量，既可以避免盲目圈占

海域，又能促进海域集约节约利用，是围填海管理的核

心内容。2010 年实行计划指标管理以来，地方政府主动

对建设用海项目进行排序，确保大项目、好项目用海需求，

淘汰盲目圈占和粗放利用海域的项目，建设用海单位面

积投入实现较快增长。曹妃甸新区建设用海项目平均投

资强度由每公顷 2877 万元提高到 4307 万元。二是通过加

强用海预审、严格工业项目建设用海控制指标管理、引

导项目向园区集聚等三项措施，提高海洋开发利用水平。

建设项目用海必须进行预审，对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等

相关规划，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用海政策的项目，一

律不予通过预审；对项目用海的必要性，项目用海选址、

方式、面积、期限的合理性，进行认真审查，保证项目

质量。对工业项目建设用海控制标准进行严格管理，按

照集约节约用海的要求，强化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

系数等项目用海标准，达不到标准的不得通过用海预审、

不批准项目用海。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规划、计划、政策，


